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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CHINA STATE FINANCE

以《条例》为推动  
河北政府采购工作加快发展
温辰生

际工作中面临的很多困惑得以解答，更

让河北经济社会发展充满生机和活力。

服务类采购范围进一步拓展

《条例》明确了购买服务包括政府

自身需要的服务和政府向社会公众提供

的公共服务，填补了政府采购法对于政

府购买服务定义的空白。将更多服务类

项目纳入政府采购管理范围，能够进一

步扩大政府采购范围，使更多财政性资

金在阳光下使用，从而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和效益。

近两年，河北省不断完善相关制

度，逐步扩大服务类政府采购项目范

围，积极采取措施为社会提供优质高效

的公共服务。在省直部门确定了 48 项购

买社会服务事项，涉及卫生、民政、司

法、质监、教育、文化、环保等 17 个部

门，并在全国率先制定了政府购买服务

合同范本。同时，市、县服务类项目采

购范围也不断扩大，石家庄市地铁施工

监理、施工质量检测、工程保险经纪、

市容管理考评信息采集服务外包，廊坊

市廊涿城铁总体规划评估、沧州市购买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滦县城区环卫劳务

承包等项目都是首次纳入政府采购范

围。2014 年，河北省服务类、货物类和

工程类项目采购规模分别是 48 亿元、

145.6 亿元和 294.9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0.2%、6.5% 和 9.7%，服务类采购项目

占政府采购比重较低，但是服务类采购

项目的增速却是其他类采购项目的两倍

以上。服务类政府采购项目潜力大、增

长快，更多服务类项目纳入到政府采购

范围是今后政府采购管理改革的一大特

点。在《条例》进一步明确政府购买服务

范围之后，未来的服务类政府采购将会

如雨后春笋般高速增长，这必然会促进

整个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加快产业结构

调整和经济转型升级的改革步伐。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

条例》（以下简称《条例》）适应了我国全

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需要，从

政府采购全过程信息公开，到明确政府

采购政策功能措施，再到细化对评审专

家的监管和处罚，与深化改革和依法治

国高度契合。《条例》的出台，不仅弥补

了我国政府采购制度体系缺少承上启下

的行政法规的短板，还带来了政府采购

制度新一轮的改革契机。对河北来说，

《条例》的出台不仅使河北政府采购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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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专家的职责和责任进一步明确

评审专家在政府采购实施过程中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既是政府采购权

威性和技术性的代表，又是政府采购公

平性和合法性的鉴证人。政府采购法虽

对评审专家的职责和责任做出了相关规

定，但是随着社会关注程度和供应商参

与意识的逐步提高，反映评审专家的问

题逐渐增多，诸如专家不“专”、专家操

纵等实际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

府采购的效率、质量和声誉。《条例》专

门针对政府采购法中涉及评审专家的相

关规定作了补充和明确。不仅规定省级

以上财政部门应当对政府采购评审专家

库实行动态管理，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对

评审专家在政府采购活动中的职责履行

情况予以记录并及时向财政部门报告，

还明确了评审专家保密纪律、配合答

复、违纪举报、处罚等职责和责任，为

加强评审专家的监督管理提供了完善的

制度保障。

河北省始终坚持从强化专家入库审

核把关、严格评审专家日常抽取监管、

提高技术管理手段等方面入手，加强政

府采购评审专家的监管，并在 2008 年开

发了政府采购专家管理系统软件，采取

限定时间、随机编号、隐蔽单位等办法

最大限度地降低采购人、供应商与评审

专家串通作弊的可能性。目前，河北省

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人数达到 5632 人。

2014 年，全省抽取专家的项目数量达

10604 个，抽取专家 60351 人次，通过采

取对专家库动态管理和专家随机抽取等

措施，有力支持了政府采购项目评审工

作。《条例》的出台，为评审专家的监督

管理赋予了更加明确的法律依据，将进

一步促进政府采购评审工作的规范化、

科学化、法制化。

政府采购信息公开范围进一步扩大

《条例》明确了信息公开的四个方

面。一是政府采购信息要公开。第八条

规定政府采购项目信息应当在省级以

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发

布。采购项目预算金额达到国务院财政

部门规定标准的，政府采购项目信息应

当在国务院财政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发

布。二是政府采购过程要公开。第三十

条规定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在

招标文件、谈判文件、询价通知书中公

开采购项目预算金额。达到公开招标数

额标准，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三十一条第

一项规定情形，只能从唯一供应商处采

购的，采购人应当将采购项目信息和唯

一供应商名称在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

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公示。三是政府采购

结果要公开。第四十三条规定采购人或

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自中标、成交供应

商确定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内，发出中标、

成交通知书，并在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

政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公告中标、成交结

果，招标文件、竞争性谈判文件、询价

通知书随中标、成交结果同时公告。第

五十条规定采购人应当自政府采购合同

签订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内，将政府采购

合同在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指定

的媒体上公告。四是投诉处理结果要公

开。第五十八条规定财政部门对投诉事

项作出的处理决定，应当在省级以上人

民政府财政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公告。

《条例》首次对信息公告范围规定

如此之细，尤其是对采购预算和合同的

公开，进一步增强了政府采购信息的公

开性和透明性，促进了政府采购项目公

开和公平竞争。2014 年，河北省发布政

府采购信息需求公告 12806 条，中标、

成交结果公告 13647 条，政策法规公告

318 条，处理决定公告 23 条。随着群众

法制意识的不断增强和中央反腐力度

的不断加大，政府采购行为的每一个环

节、每一个结果都要向社会公开透明。

把政府采购放在“阳光下”运行，扩大信

息的群众知情权，加强信息的群众监督

权，有助于将政府采购进一步纳入公开

化、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

县级政府采购自主权进一步开放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法制体

系的不断完善，县级采购人依法采购的

意识正在逐步加强，政府采购实施范围

正在不断扩大，县级政府采购规模在各

地政府采购总规模中的占比也在不断上

升。2014 年，河北省 90 个省财政直管县

采购总规模 179.5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

加 39 亿元，同比增长 27.7%。直管县采

购规模占全省政府采购规模的 36.7%，

与 2013 年同期相比提高了 5.24 个百分

点。采购规模超 1 亿元的直管县数量达

到 59 个，其中三河市和滦县采购规模更

超过 10 亿元，涿州市和宁晋县采购规模

也突破 6 亿元。县级政府采购正在成为

全省经济宏观调控和发展转型升级的重

要工具，加强县级政府采购的重要作用

正在逐步凸显。

《条例》第五条明确县级可以在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

机构批准后，根据实际情况制定适用于

本行政区域的集中采购目录和采购限额

标准，同时第七十八条还明确规定财政

管理实行省直接管理的县级人民政府可

以根据需要并报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

行使变更政府采购方式的职权。无论是

自主制定集中采购目录和采购限额标

准，还是行使采购方式变更审批权，都

是中央正在逐步加强县级政府采购的信

号。不仅有助于解决省级标准与县级实

际情况不适用的矛盾，也符合当前行政

审批权限下放提高效率的要求，填补了

政府采购法在此方面的法律空白，解决

了直管县政府采购监管机构变更采购方

式审批无法可依的现状，调动县级积极

性，将进一步促进县级政府采购的快速

发展。

（作者单位 ：河北省财政厅）

责任编辑  张敏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政府采购
	以《条例》为推动河北政府采购工作加快发展




